申请医疗事故处理须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发生医疗事故后医患双方协商处理有争议，当事人可向医疗机构所在的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调解、事故鉴定和处理。

2． 申请医疗事故处理当事人必须是患者本人，或患者近亲属；医疗机构必须由医疗机构法人签发申请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医务人员必须经医疗机构和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方可。

3． 当事人提出申请后，须填写医疗事故处理申请表及提交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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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部门接到申请后10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当事人。对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7日内移交市卫生行政部门处理；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自受理决定之日起5日内移送区医学会。

5． 对医学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经审核后，以书面的形式通知争议双方。

6． 争议对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于收到之日起15日内申请再次鉴定，在接到再次申请表格7日内交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再次鉴定，争议双方当事人也可向法院提出诉讼。

7． 医学会首次鉴定或再次鉴定经审核后，根据《条例》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和医疗事故赔偿意见。

8． 对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受理：

（1） 争议由发生之日起超过一年。

（2） 非处理权限内的争议。

（3） 争议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4） 无明确争议相对方的申请。

（5） 已经过市级鉴定其鉴定结论经审核符合《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争议。

（6） 提出的争议处理申请不属于医疗事故范围，与办公室工作范围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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